班戈县经信商务局行政执法主体等信息公示
为全面推动行政执法公示公开制度，推动社会法制化建设，进一步做好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管制度，现将班戈县经信商务局行政执法主体等信息公示如下：

一、执法主体
单位名称：班戈县经信商务局

办公地点：班戈县吉江扎西南路2号政府大楼老楼三楼
联系电话：0896-3672777
二、职责权限

依法开展辖区内日常执法检查、专项整治工作，一是成品油流通、报废机动车回收、二手车等特殊流通行业监督管理及安全生产监管；二是商贸流通秩序规范、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及重要消费品储备与市场调控；三是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。

四、执法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《西藏自治区商务系统行政执法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等制度规范。

五、执法人员信息
	班戈县经信商务局执法单人员信息公示

	序号
	执法机构
	姓名
	执法证编号
	备注

	1
	班戈县经信商务局
	胡争光
	26060803007
	

	2
	班戈县经信商务局
	达瓦卓玛
	26060820003
	


六、执法服务指南与流程
（一）执法事项名称

1.行政许可类：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初审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等。

2.行政处罚类：零售商违规促销的处罚、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等。

3.行政检查类：对成品油零售企业经营情况检查、餐饮企业燃气安全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受理机构

单位名称：班戈县经信商务局

办公地址：班戈县政府大楼老楼三楼
联系电话：0896-3672777
办公时间工作日，（夏季）上午 9:30-12:30 下午15:30-18:30,（冬季）上午10:00-13:00 下午 15:30-18:30

（三）审批流程

1.申请：申请人通过现场提交申请材料，工作人员当场核对材料完整性；

2.受理：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；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；不符合条件的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（说明理由，藏汉双语解释）;

3.现场核查：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，2名以上执法人员亮证执法，开展现场核查（重点核查安全距离、储存条件、消防设施等），偏远乡镇可延长至7个工作日；

4.审批：现场核查合格后，3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，符合要求的核发许可证；不符合的出具《不予许可决定书》；

5.送达：审批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，到办公室现场领取许可证。

（四）受理条例

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国家法律，结合《西藏自治区商务系统行政执法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等地方规定开展执法。

2.行政许可受理遵循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，申请事项属于职权范围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；材料不全的，5日内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。

3.行政处罚线索来源于投诉举报、日常检查、上级交办等，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违法线索，依法启动调查程序。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1.行政许可类（以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初审为例）
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请表（原件）；申请人身份证明及相关经营资质证明；经营场所产权或租赁证明；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处置方案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2.备案类（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为例）

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表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预付卡资金管理制度、服务细则；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。

3.行政处罚相关（当事人配合调查需提供）

营业执照、经营许可证等主体资格证明；与违法行为相关的合同、票据、台账等证据材料；当事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时）。

（六）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，承诺时限11个工作日（偏远地区核查、送达时间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）。

七、执法程序

1.立案：发现违法线索或接到投诉举报后启动立案调查；2.调查取证：全面收集证据，明确违法事实与情节；3.审核与告知；法制审核后，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、理由及陈述申辩、听证权利，说明裁量适用理由。

八、救济渠道

（一）行政复议：复议机关：班戈县人民政府或那曲市经信商务局；申请期限：执法决定之日起60日内；申请方式：书面申请（可邮寄）或现场申请，地址：班戈县吉江扎西南路2号政府大楼老楼三楼。
（二）行政诉讼：管辖法院：班戈县人民法院或对应中级人民法院；起诉期限；执法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；起诉方式：书面起诉（藏汉双语均可），可协助联系法律援助。

（三）投诉举报：受理单位：班戈县人民政府；受理电话：0896-3672139。受理地址：班戈县吉江扎西南路2号政府大楼；办理时限：接到投诉举报后7日内答复是否受理。

九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1.成品油流通：企业经营资质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；2.二手车与报废机动车回收：企业备案、交易台账、拆解活动合规性等；3.商贸企业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与资金管理、零售商促销活动合规性等。

十、执法监督电话

班戈县经信商务局举报投诉电话：0896-3672777
班戈县经信商务局        
2025年11月12日        
